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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B_BA_E4_B8_AD_E5_c35_46329.htm 四、保险公估从业人员

管理制度 保险公估不仅要求其从业人员熟悉保险专业知识，

而且需要对相关法律、会计、工程技术等知识有很深的了解

，并且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沟通协调能力以及丰富的思维

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由于保险公估的公平公正性要求其

从业人员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从业人员的水平和素质的高

低直接影响到保险公估人服务的水平。因此，构建完善合理

的保险公估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对保险公估业的发展起着重要

作用。 （一）、保险公估从业人员准入、退出机制 保险公估

人是通过信誉来维护自己的市场，但是，败类总会出现，为

避免害群之马拖累整个保险公估行业，合理的准入、退出机

制是其第一道关口。我国台湾依据法律第八十六条第二款，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应经考试院依法考试确定。

同时，1999年5月8日释字第四五三号解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

对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加以界定：“宪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

所称之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系指具备经由现代化教育或训

练之培养过程获得特殊学识或技能，而其所从事之业务，与

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体、财产等权利有密切关系者而

言”。宪法实施细则第二条在2002年增加例示“保险代理人

、保险经纪人、保险公证人”为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肯定

保险公证人“在法律位阶上占举足轻重地位”。故而，台湾

对于保险公估人有专门职业证照管理。 或许有人会说，在保

险公估人的发源地——英国，法律没有规定从事保险公估工



作的人必须取得职业资格，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进入保险

公估找个工作。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英国的保险公估行业

经过200多年的洗练，市场已经淘汰了大部分“害群之马”。

而且，英国保险公估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解决问题，其对从

业人员素质和从业道德的规范相当严格，其久经考验的管理

模式和操作规程有力地促进着保险公估业的发展。同时，英

国的保险公估公司为取得保险公司的信任，其负责人员仍需

至少取得特许公估师学士资格。而以我国目前的国情——保

险业从1980年恢复起算只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而我国的保

险公估业从1990年新中国的第一家现代保险公估人——保险

理赔公估技术服务中心开始算起，仅仅才10多年的历史，采

取“只要愿意就能进入保险公估找个职业”的制度，显然不

利于我国保险公估业乃至保险业的发展。 但是，我们应该注

意到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过严的保险公估从业人员准

入制度必然会使得保险公估从业人员的数量的不足。截

至2003年底，全国进行了3次全国统一的保险公估人职业资格

考试，共有11000人参加，其中通过考试获得证书的只有2774

人，而且在获得证书的人员当中，大约只有不足半数是在从

事保险公估工作。[24]同时，一些曾经多年从事保险理赔工

作的人员，因为其不能通过保险公估从业人员考试而不能从

事保险公估工作；另一方面，较宽的保险公估从业人员准入

制度又会使得保险公估从业人员的素质或者知识结构不能满

足保险公估工作的要求。保险公估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性

决定了保险公估从业人员必须具备高素质，但现实却是不少

获得保险公估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仅仅是因为死记硬背了一

些考试内容的知识而通过了考试获得了证书。 因此，根据我



国的国情，首先，应该根据实情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

公估从业人员的准入制度： （1）、保险公估从业人员必须

通过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组织的保险公估从业人员

资格考试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但对于曾经在保险公司从事

保险理赔工作多年（比如，五年以上）的人员可以放宽条件

，免于考试而只需申请即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台湾《保

险代理人经纪人公证人管理规则》第八条也有类似规定：公

证人应具备下列资格之一：⋯⋯4.具有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

技术考试及格证书，并执行业务五年以上者。5.曾任总吨位

一万吨以上船舶船长五年以上者。）当然，对于此类保险公

估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一定的保险相关知识的理论培训，并限

定其只可执行与本专业相关的保险公估业务。 （2）、保险

公估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内容，应根据其准备从事保险公估的

业务，除了保险理论与实务以及保险公估实务之外，应有相

应的专业知识内容，例如理工方面的某一行业的专业知识。

由于在进行保险公估作业过程中，可以聘请相应的专家协助

工作，因此，公估从业人员并不需对各种专业知识十分精通

，但是各个专业的一些基本常识还是应该了解。如日本，其

保险公估人考试内容不仅包括保险知识，还包括许多理工方

面的专业知识（详见表三）。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企业财产

保险理赔的公估作业中，公估师经常需要审核被保险人的财

务会计资料。作为保险公估师，不可能因为不了解基本的财

务会计知识而随时带着一个财务人员进行公估工作。 表三、

日本各级别保险公估人的考试科目及单位数表 注：本表来源

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王维绪《两岸保险公

估人制度之比较研究》 （3）、报考保险公估从业人员资格



考试需大学毕业，或者高中毕业同时在保险公估公司工作4年

以上或保险理赔人员工作5年以上具有实务经验者。对于有不

良行为（如曾受到刑事处罚者或者曾因违反有关金融法律、

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者）记录者，不得准许其报考。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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